
 

 

 

基本准则 
 

 

1. 自由选择的雇佣关系 
 

1.1  不可使用强制劳动力、受关押劳动力和非自愿的监狱劳动力。 

 

1.2  工人不应被要求交纳抵押金或把他们的身份证件交给雇主，在给出合理的预先通知之后，工人

可以自由地离开其雇主。 

 
 

2. 尊重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的权利 
 

2.1  所有工人毫无例外地具有加入或组成其自己选择的工会的权利和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 

 

2.2  雇主对于工会的行为和他们的组织活动，要采取开放的态度。 

 

2.3  不能歧视职工代表，这些代表有途径在工作场所执行其职工代表的职能。 

 

2.4  在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的权利受法律限制的情况下，雇主要促进而不是妨碍建立独立自由的结

社和谈判的类似形式。 

 

 

3. 安全卫生的工作条件 
 

3.1  要提供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并要考虑到该行业的普遍常识和任何特殊危险性。 要采取适当的

措施，防止由于工作引起的、与工作有关的或在工作中发生的各种事故及损害健康事件的发生。尽

可能而又实际地减少工作环境中固有的各种危险因素。 

 

3.2  工人应当接受定期的和有记录的健康和安全培训，这种培训对于新的或改换工种的工人要重复进

行。 

 

3.3  要为工人提供清洁的厕所设施和饮用水，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要提供存放食品的卫生设备。 

 

3.4  所提供的住宿条件，要保证清洁、安全并且满足工人的基本需求。 

 

3.5  遵守本准则的公司应该指定一名高级管理人员代表对健康和安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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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得使用童工 
 

4.1 不得再新招收童工 

 

4.2 公司要制订或参与并促进使任何被发现用作童工的儿童接受高质量教育直至不再是儿童为止的政

策和项目。 

 

4.3. 不可雇用儿童和 18 岁以下青少年在夜间或在危险的条件下工作。 

 

4.4 这些政策和程序必须与相关的国际劳工组织（ILO）标准一致。 

 

 

5. 支付维持生活的工资 

 
5.1 每个标准工作周所付的工资和津贴，至少要达到国家的法定标准或行业规定的标准，以高者为准。

在任何情况下，所付工资总应足够满足基本需求并提供一些可供自由支配的收入。 
 

5.2 在所有工人开始工作之前，要为他们提供书面形式的、易于理解的、涉及工资之雇佣条件的有关

信息，并且在每次支付工资时，要为他们提供本次工资涵盖期间之工资的详细情况。 

 

5.3 不经工人明确同意，不允许扣除工资作为一种纪律约束措施，也不允许对工资进行国家法律规定

之外的任何其他扣除。所有纪律约束措施都必须记录在案。 

 

 

6. 工作时间不得过长 
 

6.1. 工作时间必须符合国家法律、集体协议以及下文中 6.2-6.6 条款中的规定，以对工人提供较强

保护者为准。6.2至 6.6条款以国际劳工标准为基础。 

 

6.2. 工作时间（加班除外）由合同确定，每周不得超过 48小时。* 

 

6.3. 所有加班必须是自愿的。加班必须负责任地使用，考虑到所有如下方面：程度、频率以及工人

个体和工人整体工作的时间。不得以加班代替正规就业。加班必须总是加价补偿，建议标准是不

少于正常工资的 125%。 

 

6.4. 任何 7天内的全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60小时，第 6.5款规定的情况除外。 

 

6.5. 只有在满足如下所有条件的例外情况下，任何 7天内的工作时间可以超过 60小时： 

 

 国内法律允许这样做； 

 

 与代表相当比例工人的工人组织自由达成的集体协议允许这样做； 

 采取了适当的措施保护工人的健康与安全；并且 

 

 雇主能够证明加班确属于例外情况，例如出乎预料的生产高峰、事故或紧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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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必须保证工人每 7天至少休息一天，或者在国内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每 14天休息 2天。 

 

* 国际标准建议，在适当的条件下，并且不减少工人的工资的情况下，渐进降低正常的工作时间至每

周 40小时。 

 

7. 禁止歧视 
 

7.1 在雇佣、薪酬、培训、升职、辞退或退休方面，对任何人都不能因其种族、社会地位、国籍、宗

教、年龄、残疾、性别、婚姻状况、性取向、所属工会和所属政党进行歧视。 
 

 

 

8 正规的雇佣关系 

8.1 在尽可能的程度上，所进行的工作必须以按国家法律和惯例所建立的、被正式承认的雇佣关系为

基础。 

 

8.2 按照劳工或社会保障法律和法规、建立在正规雇佣关系之上的对雇员的责任，不能通过使用劳动

合同、分包合同或者在家工作的安排，或者通过不想真正传授技术或提供正规就业的学徒计划来

避免，任何类似责任也不能通过过度使用固定期限的雇佣合同来避免。 

 

9 不允许以苛刻和不人道的方式对待工人 
 

9.1 禁止使用人身虐待或体罚、或以人身虐待相威胁、性骚扰或其他骚扰以及恶语或其他形式的恐吓。 

 

本准则的规定构成最低而非最高标准，本准则不应用来阻碍公司追求更高标准。适用本准则的公司要

遵守国家法律和其他可适用的法律，并且在法律规定与本准则规定针对同一事项时，适用为工人提供

更佳保护的规定。 

 

 

 

 
 


